
交通部所屬機關(構)經管國有土地參與 
都市更新注意事項 

一、為配合行政院推動都市更新政策，並提升交通部所屬機關(構)經管

國有土地之活化利用效益，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執行機關為交通部所屬機關(構)。 

三、都市更新主管機關為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或單元，徵詢範圍內之執行

機關經管國有土地是否同意劃入時，執行機關應依下列規定函復，

並副知主管機關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 

(一) 原則同意劃入，但更新地區或單元範圍內執行機關經管之國有土地

經行政院、財政部或主管機關核定另有計畫或用途者，不同意劃入。 

(二) 符合「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下稱處理原則)第

三點第二項得主導都市更新之面積及比例者，且都市更新主管機關

未函知國產署時，執行機關應函請國產署評估主導辦理都市更新。 

(三) 前款計算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內國有土地面積時，應依處理原則第四

點規定辦理。 

前項執行機關經管之國有土地如位於商港區域範圍內時，應先徵詢

商港經營事業機構意見，再行函復。 

四、執行機關依第三點規定函復同意劃入時，應一併確認是否保留公用，

並敍明地上物是否為眷舍及使用情形等管理現況，如經評估後已無

保留公用需要者，執行機關應依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五

條規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署接管，由國產署主辦或委託執

行機關辦理後續都市更新作業。 

前項移交予國產署接管之非公用財產，如屬營業基金性質者，執行機

關得報請國產署同意委託辦理申請分配作業。 

五、都市更新單元內執行機關經管之國有土地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執行機關依處理原則第七點第一項規定，參與分配更新後之房、地

者，應函請申請人或實施者提供先期規劃草案，及洽商建築規劃與

權利分配等事宜，且須按其應有之權利價值選配房地。 

(二)執行機關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以領取現

金補償金為原則。 



六、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內執行機關經管之國有土地面積及比例符合處理

原則第三點第二項規定者，執行機關得知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

行或委託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應向都市更新事業申請人表達須先

經國產署研議是否主導辦理都市更新。 

七、實施者送請都市更新主管機關審議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與執行機

關原表達國有土地權益之意見不符，經執行機關審視認有應修正之處

或國有土地權益受到損害時，應立即向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提出異議。 

八、都市更新事業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執行機關於獲知都市更新主

管機關核准事業概要，或實施者逕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召開公聽

會時，得請實施者於通知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分配更新後房、

地之二個月前，提送權利分配計畫草案。 

    前項草案包含更新單元之地籍資料、地籍圖、公私有土地分佈圖、

國有地上物拆遷補償計畫、土地使用及建築計畫、更新前及更新後價

值、分配價值、分配方式、共同負擔費用之提列內容及估價摘要等。 

九、都市更新主管機關為審查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

計畫，徵詢都市更新單元範圍內國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之意見時，

執行機關 應依本注意事項及處理原則規定函復予都市更新主管機

關，並副知主管機關、申請人或實施者。 

執行機關經管之國有土地如位於商港區域範圍內時，應先徵詢商港

經營事業機構意見，再行函復。 

十、執行機關應依下列規定申請分配更新後之房、地： 

(一) 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奉都市更新主管機關核定前，依實施者提

供之國有土地更新後權利價值，作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 

(二) 實際申請分配之權利價值總值，以不超過應分配價值為原則。其應

分配之權利價值未達一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含車位）者，得領取差

額價金。 

(三) 國有土地總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者，以申請分配獨棟或具獨立

出入口之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為原則，並要求實施者

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 

(四) 實施者通知選配房地時，如未檢附權利分配計畫草案或資料不全難



以選配，得敘明原因，要求實施者延長選配及延後公開抽籤時間，

並副知都市更新主管機關。 

(五)申請分配之位置，依下列順序辦理： 

1.更新前國有土地主要所在區位。 

2.具單獨出入口或獨棟之建築物。 

3.邊間優先。 

4.水平集中。 

5.垂直集中。 

(六) 執行機關依前款規定及其業務需求申請分配更新後之房地，且應併

申請分配同基地位置、數量及近地面層之停車位。 

(七)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第五款申請分配位置順序之限制： 

1.與其他權利人申請標的相同，經執行機關請實施者協調處理不成，

執行機關得另申請分配未與他人重複之位置。 

2.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審議或核定結果，國有土地應分配之權

利價值與實際已申請分配總值不同，執行機關需調整分配標的。 

十一、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公共設施用地，

非屬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應共同負擔之七項公共設施

用地者，應以分回更新後房、地方式參與。 

十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國有公共設施用地將變更都市計畫為非公

共設施用地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時，視同非公共設施用地，依處理原則第七點

規定辦理。 

(二) 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時，依處理原則第五點規定，主張國有土地部

分應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十三、執行機關將申請分配意見函告實施者時，應一併告知下列事項： 

(一) 申請分配之位置與其他權利人有重複情形時，請實施者於辦理公開

抽籤前，先行協調。 

(二)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審議或核定結果，執行機關經管之國有土

地應分配之權利價值，若高於實際已申請分配總值者，實施者應通

知執行機關增選分配標的；若低於實際已申請分配總值者，實施者



應配合執行機關調整分配標的。前述情形均以不補繳差額價金為原

則。 

十四、內政部依行政院核定「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勘選或「都市更

新示範計畫」等核定補助之地區，範圍內之執行機關經管國有土

地，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自辦理先期規劃機關提供各該計畫範圍內之國有土地標的明細或

清冊函達執行機關之日起，停止受理申請承租及相關作業。原已

受理租賃之案件，應予註銷。但已訂約或繳款之案件，應繼續辦

理至結案。 

(二) 辦理先期規劃期間，得依規定辦理為期三年以下之委託經營、改

良利用或綠美化，並應於契約約定配合先期規劃機關之規劃成果

及整體開發策略需要，執行機關得終止契約，受託人或合作對象

不得請求任何補償。 

(三) 辦理先期規劃機關擬訂之規劃成果，經行政院都市更新推動小組

決議備查、確定整體開發策略，或剔除於行政院「加速推動都市

更新方案」示範計畫地區外者，執行機關應請辦理先期規劃機關

函告毋需繼續限制處分之國有房地標示。 

(四) 由政府主導辦理之都市更新單元，執行機關應依確定之整體開發

策略及都市更新實施方式辦理。 


